


丛 书 序 言
*

“简明知识产权”(ConciseIP)是一个系列丛书的简称,这套书对欧洲知

识产权立法进行系统的评述,涵盖了以下主题:专利及其相关问题、商标与

外观设计、著作权与邻接权、信息技术以及一个通用卷(包含司法管辖问

题)。本套丛书的前身是以荷兰语成功出版的《法条与注释》(Tekst&

Commentaar)一书,以及该书的德语版《法条简述》(Kurzkommentar)。

自其首次出版后,这两套书就成了荷兰语和德语法律出版物中的佼佼者,被

奉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

“简明知识产权”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快速、高效地理解所有在欧

洲有效的知识产权法规,无论其源于欧洲立法机构,还是其他国际机构。这

套丛书依照欧盟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的自身结构编排,进行逐条评述,简明

扼要地向读者阐释每一个法条、每一个规则和每一个法律规定所蕴含的法

律原则。如果恰当,本书的评注来自于高级审判机构对相关法律规则的解

释。通常,本书只引用欧洲法院、欧盟成员国高级法院或其他高级审判机构

(例如,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的判决。但是,也有例外,因为一些重要的

法律问题当前还未进入高层级审判机构,而只停留在初级审判机构的判决

中。在引用权威机构解释时,本书没有包括案件的事实分析,而只涉及有关

法律问题的分析。

为让法条评注清晰,本书力求简约。如果希望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读者应该参考专业人士著述的教科书。为保持简要、直接的著书风格,“简

明知识产权”丛书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评释出版物,例如活页形式的法律评

* 《简明欧洲专利法》是“简明知识产权”丛书中的一本。本序言为该套丛书的总序言。———译

者注



注。我们认为,对于读者来说,先快捷地理解自己感兴趣的法条的含义和法

律效力至关重要;如有进一步的需要,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深

入研究。由于本丛书的编辑与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著名学者或实务专家,

这可以保证读者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最后,本书编辑和出版社希望能够每两三年就对本书进行一次系统修

订和再版,以期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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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哈康(RichardHacon)

  理查德·哈康是格雷律师公会南广场11号律师事务所(11South

SquareChamberinGray􀆳slnn)的律师,1984年起就作为伦敦知识产权律

师执业。自执业起,哈康先生专攻知识产权法,他是英国法院的出庭律

师,并且经常出席位于慕尼黑的欧洲专利局和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的

活动。

约亨·帕根贝格(JochenPagenberg) 博士、法律硕士

  约亨·帕根贝格曾在汉堡大学、洛桑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研习法律(1974

年取得法学博士),并曾在巴黎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1973年取得法律硕

士)研修。1973—1978年,他是位于慕尼黑的马普学会国际专利法研究所

的研究人员。

  自1973年起,约亨·帕根贝格博士就是慕尼黑马普学会(MaxPlanck

Institute)出版发行的《工业产权和著作权法(IIC)国际评论》的联合主编。

他还一直执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国)、皮尔斯法律中心(康科德,美国新

罕布什尔州)、阿利坎特大学(西班牙)和马普学会研究生课程。约亨·帕根

贝格博士以德文、英文和法文在专利、商标、计算机和许可等法律方面的著

作颇丰(5部著作,80多篇文章)。1973年,他通过慕尼黑的律师考试;2001

年,又通过巴黎的律师考试。1978年,他作为共同发起人创立了名为“Ba-

dehlePagenbergDostAltenburgGeissler”的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在慕尼

黑、杜塞尔多夫、巴黎和阿利坎特都设有分支机构。约亨·帕根贝格博士擅



长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的诉讼和许可业务。

  约亨·帕根贝格先生是起草欧洲专利诉讼协定(EPLA)时德国司法部

的特别顾问,并且是政府间欧洲诉讼工作组的专家。他还是欧洲专利律师

协会的副主席、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欧洲专利诉讼特别委员会

的主席和国际商商标协会(INTA)的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下属委

员会的主席。他还是以下机构的会员:美国知识产权律师协会(ALPLA)、

国际文学和艺术协会(ALAI)、欧洲竞争电信协会(ECTA)、国际律师协会

(IBA)、欧洲商标所有人协会(Marques)、医药商标协会(PTMG)、美国商会

及国际促进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学会(A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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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欧洲专利。

1.《欧洲专利公约》(EuropeanPatentConvention,简称EPC)。《欧洲专

利公约》是针对欧洲专利的法律制度,规定了欧洲专利的申请、授权和异议

程序。《欧洲专利公约》的核心是构建一个统一审查欧洲专利申请的机制;

如果欧洲专利局(EuropeanPatentOffice,简称EPO)审查后认为合适,决

定授予欧洲专利,则该专利在申请人指定的所有公约成员国境内具有法律

效力。欧洲专利授权后,并不是一个专利,而是若干个在各指定国具有各自

独立法律效力的一组专利,依照欧洲专利局的授权形式获得保护。欧洲专

利制度并没有取代成员国的专利制度,而是与之平行。申请人如果希望获

得在某一个公约成员国取得专利权,可以选择通过向欧洲专利局提出申请,

并指定该成员国,或者直接向该国提出专利申请(但是,不能就同一个发明,

既申请国家专利,又申请欧洲专利)。一旦欧洲专利对某一个指定国授权生

效,只有该国法院才能执行该专利。类似的,只有该国法院才有权撤销其授

权。此外,专利授权后的一段时间内,任何第三方可以通过欧洲专利局的统

一程序,对欧洲专利提出“异议”。如果根据该程序,欧洲专利局认为该专利

授权错误,它将撤销该项专利,效力及于所有公约成员国。《欧洲专利公约》

还是协调国际专利保护的典范,特别在专利授权条件和权利要求解释方面。

自2008年1月1日开始,《欧洲专利公约》有34个成员国,其中包括27个

欧盟成员国。

2.《欧洲专利公约(2000年)》修订案(简称EPC2000)。2000年,公约

成员国举行了一次修订公约的重要会议,对其实体制度和程序规则都进行

了调整。其中一个主要变化就是,允许程序规则的修订不再经过大会修订。

新公约称为“EPC2000”,其于2007年12月13日生效。欧洲专利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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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5日出版了此次修订会议的详细记录,文件编号为 MR/24/

00;公众可以通过欧洲专利局网站获得:www.epo.org/patents/law/legal-

texts。公约及其《实施细则》新旧条文的对应关系也附于该解释之后,可以

方便地检索2008年之前的判例法。

3.欧洲专利授权之后。理论上来说,根据同样的现有技术或其他证

据,成员国法院对欧洲专利授予的垄断权范围以及其效力应该持同样的观

点,它们之间的差异应局限于所有法律问题都可能出现的差异。然而,尽管

公约设定了统一的法律概念,但是,成员国法院对它们的理解却并非相同。

虽然欧洲专利局的上诉委员会,特别是扩大上诉委员会,对成员国法院具有

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上诉委员会不审理侵权纠纷,它们针对其他事项的

意见对成员国法院没有约束力。而且,各个成员国法院采用的诉讼程序相

去甚远。换言之,尽管《欧洲专利公约》长足地推进了欧洲专利制度的统一

进程,但是,欧洲专利的权利效力并没有因此而在欧洲范围之内取得统一。

二、共同体专利。自1977年以来,一直都有呼声要求建立欧洲共同体

专利制度。共同体专利应当根据欧盟法律授予,而不是《欧洲专利公约》。

与欧洲专利类似,共同体专利统一申请,统一审查授权。与欧洲专利不同,

共同体专利将在27个欧盟成员国生效,而在其他公约成员国不产生法律效

力。更为重要的是,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共同体专利法院,在欧洲范围内统一

行使专利权;第三方也可以通过共同体专利法院,统一撤销共同体专利。最

初,大家希望通过达成一个公约来实现上述理想。2000年8月,欧盟委员

会(EuropeanCommission)曾打算通过欧洲共同体条例(EuropeanCom-

munityRegulation)的方式来实现“共同体专利”。不过,自此再未取得任何

进展;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争论,特别是集中在共同体专利的语言问题

上。然而,到2008年,共同体专利问题再次重启。

三、《欧洲专利诉讼协议》。由于共同体专利制度的建设没有取得进

展,1999 年,一 种 替 代 方 案 产 生 了,即 所 谓 的《欧 洲 专 利 诉 讼 协 议》

(EuropeanPatentLitigationAgreement,简称EPLA)。该协议以《欧洲专

利公约》为基础,是一个可选性的议定书。此协议提出要在成员国建构一个

9 引言 

2



欧洲专利的共同诉讼体系,让专利权人可以通过统一的法律程序在成员国

行使专利权,而第三方也可以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在所有成员国内撤销欧洲

专利(两种情况下都可以上诉)。就此项协议,欧盟委员会向相关产业和利

益方提出意见征询。结果表明,此项协议享有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从欧

洲司法体系也得到积极反馈。但是,欧盟委员会并不赞成这一协议,因为其

运行于欧盟法律之外,并且遭到法国的反对。*

四、欧盟专利法院。2007年年末和2008年,一个结合共同体专利和

EPLA制度的建议,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2008年5月,欧盟委员会提

出一个新条例草案,提出一揽子制度,希望为EPLA的实现提供欧盟法基

础。草案还拟建立欧盟专利法院,这是一个中央性质的法院,可受理共同体

专利和欧洲专利纠纷。目前,共同体专利和EPLA提议处于齐头并进的状

态,但是短期之内并不能建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引起争议的主要问题包括:

侵权纠纷和专利权效力是否可以同时审理,欧洲法院的地位,以及诉讼语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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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公约(2000年)》
行政理事会2001年6月28日通过

第一编 一般性规定和机构设置

第一章 一般性规定

[授予专利的欧洲法律]

第1条

本公约是为成员国共同授予发明专利而建立法律制度。

1.总述。《欧洲专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适用于欧洲专利申请的

审查和授权;除公约第99—105条的专利异议程序和公约第105条a—c项

专利撤销程序之外,公约不涉及欧洲专利授权之后的事项。欧洲专利权人

只可以通过成员国国内法行使专利权。然而,对于欧洲专利的权利内容,公

约或是要求成员国承担特定义务,或是给成员国提供立法选择(参见公约第

63—70条)。其中,公约第69条及其议定书最为重要,其规定了权利要求

所确定的专利保护范围。*

* 《欧洲专利公约》区别专利权的内容和专利的保护范围。前者是指权利人禁止他人从事特定

行为的范围,而后者是指专利客体的覆盖范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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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

第2条

(1)根据本公约授予的专利应当称为“欧洲专利”(Europeanpatents)。

(2)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欧洲专利在其指定的成员国内,与该国授予

的国家专利享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也受到同样的条件限制。

1.等同国家专利(第2款)。此款规定,欧洲专利一经授权,除非公约

另有规定,法律上视作其指定国授予的国家专利。

[地域效力]

第3条

申请人有权要求欧洲专利在其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内发生授权

效力。

1.总述。公约第80条要求申请人至少指定一个成员国才可以让其欧

洲专利申请取得申请日。申请人可以指定所有或部分公约成员国。公约第

79条规定了申请人应如何指定成员国。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欧洲专利公

约》,公约当前所有的成员国名单,读者可以从公约第166条评注获得。值

得注意的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是特例。根据公约第142—149条对“单一

专利”(unitarypatent)的规定,二者必须合并指定。不少欧洲国家虽然还

不是 公 约 成 员 国,但 是,它 们 和 欧 洲 专 利 组 织 (European Patent

Organization)签订有“延伸协议”(ExtensionAgreement),允许欧洲专利延

伸到“公约延伸国”(ExtensionStates)。然而,本条明确规定,申请人应当

至少要求在一个成员国要求专利保护,而不能只在公约延伸国要求专利

保护。

[欧洲专利组织]

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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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约设立欧洲专利组织,其在行政和财务上自治。

(2)欧洲专利组织下设以下机构:a.欧洲专利局;b.行政理事会。

(3)欧洲专利组织的任务是授予欧洲专利,具体由欧洲专利局执行,由

行政理事会监督。

1.总述。本条规定了欧洲专利组织的职能,以及欧洲专利局和行政理

事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第3款的规定)。

[成员国部长会议]

第4a条

各成员国负责专利事务的部长应当至少每五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有

关本组织和有关欧洲专利制度的问题。

第二章 欧洲专利组织

[法律地位]

第5条

(1)欧洲专利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2)在各个成员国内,欧洲专利组织具有其国内法律赋予法人的全部权

利能力;特别的,欧洲专利组织可以获得并处分动产和不动产,作为当事人

参加法律程序。

(3)欧洲专利局局长是欧洲专利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总部]

第6条

(1)欧洲专利组织的总部设于慕尼黑。

(2)欧洲专利局设于慕尼黑,并在海牙设立一个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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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专利局的分局(第2款)。除在慕尼黑和海牙设立机构外,欧洲

专利局还在柏林和维也纳设有办事机构。慕尼黑、海牙和柏林分局都可根

据公约第75条第1款a项和《实施细则》第35条第1款受理欧洲专利申

请。维也纳分局不具有此项职能。根据公约第7条,布鲁塞尔设有一个分

局,但其职能限于联络。

[分局]

第7条

为沟通信息和加强联络,根据行政理事会的决定,经有关成员国或工业

产权方面政府间组织的同意,欧洲专利局可以根据需要在成员国和上述组

织内设立分局。

1.联络办公室。为加强和欧共体的联络,欧洲专利局在布鲁塞尔设有

分局(sub-office)。

[特权和豁免]

第8条

本公约附件《特权和豁免议定书》应当规定欧洲专利组织、行政理事会

成员、欧洲专利局工作人员,以及依该议定书规定参与欧洲专利组织工作的

其他人员,为履行职责而在各个成员国应当享受的必要特权和豁免权。

[法律责任]

第9条

(1)欧洲专利组织的合同责任应当适用该合同应适用的法律。

(2)欧洲专利组织或欧洲专利局工作人员履行职务时造成的非合同责

任损害,应当适用联邦德国的法律。由欧洲专利局海牙分局或其他分局,及

其所属工作人员造成的损害,适用该分局所在成员国的法律。

(3)欧洲专利局的工作人员对欧洲专利组织的个人法律责任适用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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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或者雇佣合同的规定。

(4)对第1款和第2款纠纷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应当是:

(a)除非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另有规定,否则第1款纠纷的管辖法院应当

是联邦德国的法院;

(b)第2款纠纷的管辖法院应当是联邦德国的法院,或者是分局所在成

员国的法院。

第三章 欧洲专利局

[机构管理]

第10条

(1)欧洲专利局应当由局长负责管理,并对行政理事会负责。

(2)欧洲专利局局长应当具有以下的职能和权力:

(a)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欧洲专利局的运行,包括发布内部指令和

对外公告;

(b)除非公约另有规定,他有权规定慕尼黑欧洲专利局及其海牙分局

各自的职能;

(c)向行政理事会提出建议,修订本公约、制定一般性规范或者决定行

政理事会权限之内的其他事项;

(d)制定并执行财务预算和所有修订或补充预算;

(e)每一年向行政理事会提交机构管理报告;

(f)对欧洲专利局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权;

(g)除非本公约第11条另有规定,有权任命欧洲专利局的工作人员并

决定他们的升迁;

(h)除本公约第11条规定的工作人员外,他对其他欧洲专利局的工作

人员有权进行纪律惩处;而且,他有权向行政理事会建议对第11条第2款

和第3款规定的工作人员采取纪律措施;

(i)有权委托授权他人代为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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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欧洲专利局局长下,应设若干副局长,辅助局长工作。如果局长

缺席或者因健康问题不适合履行职责,其中一个副局长应当根据行政理事

会规定的程序,代替局长主持欧洲专利局的工作。

1.局长职权(第2款a项)。欧洲专利局局长可以通过《欧洲专利局官

方杂志》(OfficeJournaloftheEPO,简称 OJEPO)发布局长决定,指导欧

洲专利局的工作,并以此告知社会公众。《欧洲专利审查指南》(EPO

Guidelines)就是根据此款发布的行政指令。

2.副局长(第3款)。欧洲专利局根据其职能,分成五大业务总部,每

一部由一个副局长任长官,直接对局长负责。第一业务总部和第二业务总

部(DG2)负责欧洲专利申请审查和授权以及欧洲专利异议程序。传统上,

第一业务总部负责专利申请和检索的形式要求;第二业务总部负责实质审

查和专利异议。然而,由于欧洲专利局实行检索和审查合一制改革,这两个

业务总部之间的上述职能划分已经不再存在了。* 第三业务总部包括上诉

委员会和扩大上诉委员会。第四业务总部主要提供一般性的行政服务,包

括财务和人事。第五业务总部,包括法律部,负责法律事务和国际事务。关

于副局长代替局长主持工作的具体程序,行政理事会1978年7月6日曾作

出决定(见《欧洲专利局官方杂志》[1978年],第326页)。

[高级工作人员的任命]

第11条

(1)欧洲专利局局长应当由行政理事会任命。

(2)欧洲专利局副局长由行政理事会征求局长意见后予以任命。

(3)上诉委员会以及扩大上诉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在内,经欧洲专利

局局长提名建议,由行政理事会任命。征求局长意见后,行政理事会可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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